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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19.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1131260719號令

修正發布第16、33、63條條文；新增第36條之1、第46條之1條文；刪除第37

〜第39條條文。 

 

18.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111260398 號令

修正發布第5、6、17、21、27、30、32條條文；並刪除第47條條文 

 

17.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十九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071260419 號令修

正發布第46條條文 

   

16.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071260246 號令

發布刪除第 69～71 條條文 

   

15.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051260740 號

令修正發布第 45、73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14.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041260905 號令

修正發布第 16、21、38、45、59、63、73 條條文；除第 45 條自一百零五

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13.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三十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1012660265 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 73 條；並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51451 號公告

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63 條第 2  項所列屬「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改由「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管轄 

     

12.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五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1012660023 號

令修正發布第 28 條條文 

     

11.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十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1002660126 號令修正

發布第 28、58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三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22318 號公告第 

64 條第 3  項所列屬「行政院主計處」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一年二月六日

起改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管轄 

     

10.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0982660269 號

令修正發布第 11、28、58、59、72 條條文；除第 58 條第 2項自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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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五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0972600368 號令修

正發布第 19、21、23、35、41、42、45、50、56、65、71 條條文；並增訂

第 34-1、38-1～38-3、54-2 條條文 

     

8.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0962600162 號

令增訂發布第 70-4～70-6 條條文 

     

7.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0930005675 號令

修正發布第 10、46、47、53、54、56 條條文；增訂第 44-1、53-1 條條文

；並刪除第 54-1 條條文 

     

6.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0910075447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12、23、28、29、35、41、59、70-1 條條文；增訂第 

31-1 條條文；並刪除第 44、57、63、66 條條文 

      

5.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三十日行政院衛生署（90）衛署健保字第 0900007692 

號令修正發布第 32、41、44、45、47、52 條條文；並刪除第 13、21-1  條

條文 

      

4.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行政院衛生署（89）衛署健保字第 89037482 

號令修正發布第 44 條條文；並增訂第 21-1 條條文 

      

3.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行政院衛生署（88）衛署健保字第 8807261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72 條 

      

2.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日行政院衛生署（84）衛署健保字第 84044428 號

令修正發布第 41、72 條條文 

      

1.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衛生署（84）衛署健保字第 8400570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7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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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保險人應按月將下列書表及於年終時編具總報告，報主管機

關，分送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備查，並公開於網際

網路： 

一、投保單位、投保人數、投保金額及保險費統計表。 

二、醫療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增減表。 

四、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五、安全準備運用概況表。 

六、其他與保險事務有關之重要書表及報告。 

第三條    保險人應依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本保險）業務計畫及安全

準備運用狀況，編列年度預算及年終決算報告，報主管機關，並

分送健保會備查。 

第四條    健保會應每年編具年終業務報告，並對外公開。 

第二章   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 

第五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眷屬，指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第一

類至第三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之眷屬；第六類被保險人為榮民遺

眷之家戶代表時，其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之眷屬規定如下： 

一、 榮民之配偶，且無職業者。 

二、 榮民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且無職業者。 

三、 榮民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成年且無職業，

或成年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 

第六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目所稱無謀生能力，指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二、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且不能自謀生活。 

三、符合本法第四十八條所稱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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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目所稱在學就讀，指就讀於國內公立

學校、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學校，或境外當地

主管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之學校，並具有正式學籍者

。 

第八條   本法第九條所稱居留證明文件，指臺灣地區居留證、臺灣地

區居留入出境證、外僑居留證、外僑永久居留證及其他經本保險

主管機關認定得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 

本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在臺居留滿六個月，指進入臺灣地區

居留後，連續居住達六個月或曾出境一次未逾三十日，其實際居

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六個月。 

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如無職業且無法以眷屬資格隨

同被保險人投保者，應以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被保險

人身分參加本保險。 

第九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專任有給人員，指政府

機關（構）、公私立學校具有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被保險人

資格者。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所列公職人員。 

無職業之鄰長，得準用前項公職人員規定參加本保險。 

第十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所稱雇主，指僱用員工之民

營事業事業主或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所稱自營業主，指未僱用有

酬人員幫同工作之民營事業事業主或負責人。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或其他法規取得執業資格之

人員。 

第十二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三款第二目所稱無一

定雇主者，指經常於三個月內受僱於非屬同條項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三目規定之二個以上不同雇主，其工作機會、工作時間、

工作量、工作場所、工作報酬不固定者。 

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所稱自營作業者，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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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 

第十四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所稱接受保安處分之執行

者，指經法院裁判，且經檢察機關指揮執行，容留於矯正機關

、矯正機關附設醫院、醫療機構、教養機構等處所，施以強

制工作、強制戒治、強制治療、觀察勒戒、監護及禁戒者。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所稱接受管訓處分之執行

者，指經法院裁定，且指揮執行於矯正機關，施以感化教育之

保護處分者。 

第十五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第五類被保險人，指以下成

員： 

一、戶長。 

二、與戶長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直系血親及互負扶養義務之

親屬。但戶長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以未婚者為限。 

第十六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指領有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退輔會)核發之中華民國榮譽國民

證(以下稱榮民證)或義士證之人員。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指領有退輔會核發之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之人員。 

第一項榮民、前項榮民遺眷家戶代表，有下列情形者，自

停止權益或註銷證件之日起，不得以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

第一目身分投保，並應改以他類投保身分投保： 

一、榮民：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停止該條例權益，其停止之期間；或退輔會依法令規定註

銷榮民證、義士證。 

二、榮民遺眷家戶代表：退輔會依法令規定註銷榮民遺眷家戶

代表證。 

第十七條    符合本法第十條規定，同一類具有二種以上被保險人資格

者，應以其主要工作之身分參加本保險。 

第十八條   保險對象分屬二位以上被保險人之眷屬，且無本法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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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難以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者，應依下列

順序，擇一被保險人依附投保： 

一、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 

二、二親等直系血親。 

三、三親等以上直系血親卑親屬。 

本法第十二條所稱難以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之情

形如下： 

一、父母離婚、分居、行蹤不明或未盡扶養義務，由祖父母扶

養。 

二、子女行蹤不明或未盡扶養義務，由孫子女扶養。 

三、非婚生子女由祖父母扶養。 

四、持有保護令或出示警政、社政機關介入處理及其他經保險

人認定證明文件之家庭暴力被害人。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保險對象有前項情形且無其他應隨同投保之被保險人時，

應以第六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 

第十九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之被保險人，因

故留職停薪者，經徵得原投保單位之同意，得由原投保單位以

原投保金額等級繼續投保；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按月向

其投保單位繳納，投保單位連同其應負擔部分彙繳保險人。 

被保險人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於

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者，應以原投保金額等級投保；被保險人

應自付之保險費，由保險人依第四十九條規定寄發被保險人繳

納。 

前二項投保金額等級，不得低於投保金額分級表最低一級

。 

第二十條   保險對象原有之投保資格尚未喪失，其從事短期性工作未

逾三個月者，得以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 

第二十一條    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成年且無職業，合於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眷屬身分參加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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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屆畢業學生自當學年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 

二、服義務役兵役或替代役退伍（役）或結訓者，自退伍（

役）或結訓之日起一年內。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經徵得原投保單位之同意，得以原投保單位為投

保單位。但其保險費仍應依本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七條第

七款規定分別計算： 

一、為退休人員。 

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九條之一規定自願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 

三、原隨同投保之被保險人因工作派駐國外而遷出戶籍。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所定被保險人，依戶籍

法規定設籍於政府登記立案之宗教機構者，得以該宗教機構

或所屬當地宗教團體為投保單位。 

第二十四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以被保險人所屬團體為投保

單位之規定，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指其所屬

之公會。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以被保險人戶籍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為投保單位之規定，於本法第九條第一

款規定之保險對象，指其居留證明文件記載居留地（住）址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之第六類保險對象，經徵得

保險人認可之機關、學校或團體同意者，得以該機關、學校

或團體為投保單位。 

第二十五條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投保之保險對象，其保險費

應由其共同生活之其他類被保險人代為繳納。 

第二十六條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以訓練機構（關）為投保單

位之第六類保險對象，其保險費仍應依本法第二十三條及第

二十七條第七款規定計算。 

前項保險對象接受訓練未逾三個月者，得在原投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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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投保。 

第二十七條   符合本法第十五條規定之投保單位，應填具投保單位成

立申報表及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各一份送交保險人。 

投保單位除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外，應檢附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下列相關證件影本： 

一、工廠：工廠登記有關證明文件。 

二、礦場：礦場登記證。 

三、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登記證書。 

四、交通事業：運輸業許可證或有關證明文件。 

五、民營公用事業：事業執照或有關證明文件。 

六、公司、行號：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七、私立學校、新聞事業、文化事業、公益事業、合作事業

、農業、漁業及各業人民團體：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 

八、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雇主：僱用契約書或

證明文件。 

九、第一款至前款以外之投保單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之許可或登記證明文件。投保單位依前二項規定將申報

表及證明文件影本送交保險人當日，即完成申報應辦手

續。 

經由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申請成

立投保單位者，免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檢送申報表及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 

第二十八條   投保單位應備下列資料，以供主管機關或保險人因業務

需要所為之訪查或查詢：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應備僱用員工或會員名冊

（卡）、出勤工作紀錄、薪資表、薪資資料。 

二、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應備被保險人及

眷屬名冊（卡）、全民健康保險費之收繳帳冊及依第五

十一條規定所設專戶之存款證明文件。 

三、第四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應備被保險人名冊；第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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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應備保險對象投退保申

報表等相關文件及附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名冊（卡），應分別記載下列事

項： 

一、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及住址。 

二、被保險人到職、入會或投保資格審核通過之年、月、日

。 

三、被保險人工作類別、時間及薪資或收入。 

四、被保險人留職停薪期間。 

前二項資料，投保單位應自被保險人離職、退會或退保

之日起保存五年。 

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國民身分證之規定，於本法第九條

規定之保險對象，以居留證明文件為之。 

第二十九條    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保單位應於三日內填具

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一份，送交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 

一、合於本法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者。 

二、轉換投保單位。 

三、改變投保身分。 

第三十條   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成年無謀生能力，或在

學就讀且無職業者，投保單位應於其成年當月底，填具續保申

報表一份送交保險人辦理續保。 

第三十一條    被保險人因育嬰留職停薪，於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者，

投保單位應填具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一份，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保險人申報；原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展期或提

前復職者，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失蹤，指經警察機關或移民主管機關

受理登記為失蹤、行方不明或查尋之人口。 

保險對象因遭遇災難失蹤，得自該災難發生之日退保。 

第三十三條   本法第十四條所稱保險效力之開始，指自合於本法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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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或第九條所定條件或原因發生日之零時起算；保險效力之

終止，指至合於本法第十三條所定條件或原因發生日之二十

四時停止。 

第三十四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六項所稱退保原因，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轉換投保單位。 

二、改變投保身分。 

三、死亡。 

四、合於本法第十三條所定條件或原因。 

第三十五條   保險對象有前條所定情形之一者，投保單位應於三日內

填具保險對象退保申報表，送交保險人辦理退保手續，同時

提供予保險對象。 

第三十六條   保險對象有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應予退保情形而投保單

位未依前條規定辦理退保手續時，保險人得逕依相關主管機

關提供之資料，為其辦理退保手續並通知投保單位及保險對

象。但通知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六條之一    依憲法法庭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憲

判字第十九號判決，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後，保險

對象不得依原規定辦理停保；保險對象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以前已辦理停保，得於該日以前辦理復保，並依原

規定補繳保險費；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後，其停

保期限始屆至者，應於返國之日依原規定辦理註銷停保、復

保或補充保險費之計收，復保後不再辦理停保；政府駐外人

員及其隨行之配偶、子女，應於返國之日辦理復保，復保後

不再辦理停保。 

第三十七條    （刪除） 

第三十八條   （刪除） 

第三十九條   （刪除） 

第四十條   保險對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

留證統一證號變更或錯誤、第六類被保險人申報之通訊地址或

戶籍地址變更時，投保單位應即填具保險對象變更事項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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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連同有關證件送交保險人。 

第四十一條    保險對象有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

十五條或前條所定情形，應即通知投保單位。 

第四十二條   投保單位之名稱、負責人、地址或其通訊地址變更時，

應於十五日內填具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報表一份，連同有關

證件送交保險人。 

第四十三條   投保單位有停業、歇業、解散或裁撤情事時，應於十五

日內以書面通知保險人，並檢附相關證件，辦理所屬保險對

象之異動申報手續。 

已辦理停業之投保單位復業時，應於十五日內以書面通

知保險人，並檢附相關證件，辦理所屬保險對象之異動申報

手續。 

第四十四條    投保單位有歇業、解散、破產宣告、無保險對象投保達

一百八十日以上之情事，或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經依法執

行無效果者，保險人得註銷該投保單位。其應繳保險費之計

算，以事實發生日為準；事實發生日不明者，以保險人查定

之日為準。 

前項投保單位所屬之保險對象，應即以適當身分改至其

他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 

第三章   保險財務及保險費之計繳 

第四十五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經費

如下： 

一、政府為投保單位時，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一目、

第二目及第三十四條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 

二、政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與其他法律規定補助各類被保險

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 

三、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政府補助原由雇主負擔之保

險費。 

第四十六條    下列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應配合投保金額分級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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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依下列規定向保險人申報： 

一、無給職公職人員： 

（一）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及鄉（鎮、市）

民代表會代表，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

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三條規定，以公務人員相當職級

計算其投保金額。 

（二）村（里）長及鄰長，按投保金額分級表第十二級申報

。 

二、受僱者： 

（一）具有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被保險人資格者，應以

其俸（薪）給總額計算其投保金額。 

（二）前目以外之受僱者，應以合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工資

計算其投保金額。每月工資不固定者，得以最近三個

月平均工資申報投保金額，但不得低於所屬投保身分

類目之投保金額下限規定。 

三、僱用被保險人數五人以上之事業負責人或會計師、律師

、建築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自行執業者，除自行

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者外，應按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

級申報。自行舉證申報之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勞工

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及其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

投保金額。 

四、僱用被保險人數未滿五人之事業負責人、前款以外之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或屬於第一類被保險人之

自營業主，除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者外，應按投保

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自行舉證申報之投保金額，

最低不得低於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被保險人

之平均投保金額及其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金額。但

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之本款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

行執業者，其自行舉證申報之投保金額，最低以投保金

額分級表第六級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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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於第二類第

一目非以最低投保金額申報者之月平均投保金額成長率

累積達百分之四點五時，由保險人依下列規定公告調整

最低申報投保金額： 

（一）於一月至六月累積達百分之四點五時，自次年一月起

按原最低投保金額對應等級調高一級。 

（二）於七月至十二月累積達百分之四點五時，自次年七月

起按原最低投保金額對應等級調高一級。 

六、參加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由船長公會投保者，除

自行舉證申報投保金額者外，應按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

一級申報。自行舉證申報之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所稱鄰長，指第九條第三項所定無職

業，並準用公職人員規定參加本保險之鄰長。 

第四十六條之一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其他社會保險，指公教

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軍

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及國民年金保

險。 

第四十七條    （刪除） 

第四十八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應徵收之利息，依欠費期間每年一

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計算。 

第四十九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按月繳納之保險費，由保險人繕

具保險費計算表及繳款單，於次月底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傳

輸方式遞送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繳納。 

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於次月底仍未收到前項保險費計算

表及繳款單時，應於十五日內通知保險人補寄送，並依保險

人補寄送之表單，限期繳納；其怠為通知者，視為已於次月

底寄達。 

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費計算表及繳款單所載金

額如有異議，第一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及第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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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應先照額繳納，第二類、第三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

位應先彙繳實際收繳之保險費後，再向保險人提出異議理由

，經保險人查明錯誤後，於計算次月保險費時，一併結算。 

第五十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款應負

擔或補助之保險費，由保險人核計，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

十五日前，送請各機關於當年一月底及七月底前預撥。 

中央社政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補

助之保險費，由保險人核計，於前月十五日前送請該機關於當

月五日前撥付。 

各機關應負擔或補助之保險費，保險人應按年結算，有撥

付不足者，保險人應於十二月底前，送請各機關於次年一月底

前撥付。 

第五十一條   投保單位得於金融機構設立「全民健康保險」專戶，並

轉知被保險人以轉帳或代收方式繳納保險費。 

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得徵得被保險人

或會員（代表）大會同意後，一次預收三個月或六個月保險

費，並應掣發收據，按月彙繳保險人；其預收之保險費於未

彙繳保險人以前，應以投保單位名義設全民健康保險專戶儲

存保管，所生孳息並以運用於本保險業務為限。 

前項採行預收保險費之投保單位，得為承辦業務人員辦

理員工誠實信用保證保險。 

第五十二條   保險費及滯納金之繳納，以元為單位，角以下四捨五入

。 

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及政府補助金額尾數均為五角

時，以政府補助金額進位。 

第五十三條   投保單位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扣

繳或收繳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負擔之保險費時，應於被保險人

之薪資單（袋）註明或掣發收據。 

第五十四條    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因故不及於本法第三十條規

定期限扣、收繳保險費時，應先行墊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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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未依本法第

三十條規定期限繳納者，投保單位應通知被保險人繳納欠繳

之保險費，並於彙繳保險費時，一併向保險人提送被保險人

欠費清單。 

前項投保單位未依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提出異議理由

者，應於寬限期滿後十五日內，提送保險費應繳納金額與彙

繳金額差額部分之欠費清單。 

第五十五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所稱薪資所得總額，指符合所得稅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所定薪資所得規定之所得合計額。 

第五十六條    投保單位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應按月繳納之補充保險

費，應自行計算後填具繳款書，於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如有溢、短繳時，保險人得自依法應繳或已繳之保險費中逕

予互為抵扣。 

投保單位未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足額繳納補充保險費

時，保險人得依查得之薪資所得，核定應繳納之補充保險費

，並開具繳款單交投保單位依限繳納。 

第五十七條    投保單位、保險對象或扣費義務人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應繳納滯納金者，由保險人核計應加徵之金額，通

知其向指定金融機構繳納。 

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填寫繳款書繳納補充保險費者，

得由各代收保險費金融機構計算應加徵之滯納金金額，併同

保險費代為收取。 

第五十八條    保險對象重複投保者，應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本法

第十一條規定計繳保險費。其重複繳納之保險費，投保單位

或被保險人得於發生重複繳納保險費之日起五年內向保險人

申請退還，逾期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退還重複繳納之保險費，經保險人審查屬實後

，於計算次月保險費時，一併結算。 

第四章    保險給付及醫療費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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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

中心，指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地區醫院、區域醫

院及醫學中心之醫院。 

第六十條    保險對象於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所定之醫療

資源缺乏地區接受門診、急診或居家照護服務，其應自行負擔

之費用，得予減免百分之二十。 

第六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公告之保險對象門診

應自行負擔金額，得依各級醫療院、所前一年平均門診分項

費用，於同條第一項所定比率內分別訂定。 

第六十二條   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住院日數，指當次

住院日數；當次住急性病房或慢性病房不同類病房之日數，

應分別計算；以相同疾病於同一醫院出院後十四日內再次住

院者，其住院日數並應合併計算。 

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所定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住院費

用之最高金額，每次住院為每人平均國民所得百分之六；無

論是否同一疾病，每年為每人平均國民所得之百分之十。 

前項所稱每人平均國民所得，由主管機關參考行政院主

計總處發布之最近一年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定之。 

第六十三條    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

助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應定期撥付保險人。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四十

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得由退輔會定期

撥付保險人。 

第五章    罰則 

第六十四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所稱非可歸責於投保單位者，指下列情

形之一： 

一、經投保單位二次以書面通知應投保之被保險人辦理投保

手續，被保險人仍拒不辦理，並通知保險人。 

二、應投保之眷屬，被保險人未向其投保單位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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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類、第三類或第六類保險對象未向其投保單位申報

。 

第六章    附則 

第六十五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已在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之非本保險保險對象

，自繼續在臺灣地區設籍或居留滿四個月時起，應參加本保

險為保險對象。 

第六十六條    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於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年一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得以第二類被保險

人身分參加本保險： 

一、其取得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項目，屬八十四年三

月一日後始列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規者。 

二、取得前款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及本法一百年一月四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均以第二類被保險人身分於該類

職業工會參加本保險。 

三、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 

第六十七條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時，依修

正前第二十條規定，以第六類保險對象身分參加本保險者，

得繼續依該規定投保。但改以他類投保身分投保後，不適用

之。 

第六十八條   保險人每年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一、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第三類保險對象適用之投保金額

。 

二、依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平均保險費。 

三、依本法第二十九條所定之眷屬人數。 

四、依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平均投保金額。 

第六十九條    （刪除） 

第 七十 條    （刪除） 

第七十一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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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條   依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一、保險人、投保單位及扣費義務人辦理本保險所用之帳冊

契據，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請領保險給付與其收取保險

對象屬本保險給付範圍而應自行負擔費用所出具之收據

，免徵印花稅。 

二、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所收保險費、保險費滯納金、利息及

因此所承受行政執行標的物之收入，保險資金運用之收

益、其他收入，免納營業稅及所得稅。 

第七十三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修正之第四十五條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

施行。 

 


